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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盛隆国际招标（北京）有限公司

第三部分 技术需求书
项目概况及采购标的

根据教育部及北京市疫情防控相关政策，我校根据北京疫情防控形势随时调整疫情防控等级，在疫情防控期间海淀校区、昌平校园涉及到疫情关联人员转运隔离、健康监测、师生外出就医、体检、学生办理出国手续、就业面试、返校等多种情况，为保障我校在疫情防控期间各项工作正常运转，师生工作、学习、生活不受影响，拟选择1家供应商为我校提供救护车服务，为我校疫情防控期间提供师生外出就医、隔离人员转运等救护车服务保障工作。每月平均用车频次约为136次，实际用车情况需根据按采购人要求进行调整。
服务期限及付款
1. 服务期限及地点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服务地点：北京市师范大学海淀校区、昌平校园、市内各医院、火车站、机场（含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宾馆等采购人指定的北京市各地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车辆使用费用按元/单趟/辆收费,费用按月结算。供应商于每月月底将当月的车辆使用明细提交给采购人，经采购人确认无误后签署书面确认单，供应商向采购人开具正式发票。采购人收到发票及确认单后15个工作日内向供应商支付该月车辆使用费用。
服务要求

（一）供应商保证所出租的车辆符合国家对租赁车辆的相关规定，且司机与转运人员有隔断的；
（二）供应商应提供状况符合标准的车辆以及行驶所需的有效证件，（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驾驶人身份证复印件、驾驶人驾驶证复印件、车辆行驶证复印件、年检合格证及车辆保险单复印件等)。并且告知采购人车况，双方验证后留复印件备存。
（三）供应商承担协议期内车辆的使用费用，具体包括燃油费、过路过桥费、停车费用、处理交通违章费用、车辆正常年检和投保费用等； 
（四）供应商承担租赁车辆在使用期间内所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事故造成的一切责任，包括有关部门的罚款等；
（五）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转运、用车需求电话通知后，30分钟内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及时将师生运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每次运送过程中，供应商出具出车服务三联单，采购人签字确认；
（六）供应商在提供救护车服务期间，司机应做好个人防护，穿好防护服、佩戴N95口罩、一次性手套、护目镜等，防疫物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七）每次救护车出车服务结束后，供应商司机及时对转运车辆进行全面消毒；
（八）供应商保证车辆在转运师生过程中正常使用时应处于良好的状态，保持车容整洁，司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保证转运人员人身安全。
其他
供应商需充分考虑疫情变化、运输距离、运输次数及各种突发情况等相关因素合理报价，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说明：年度支付总金额不超过90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九条情况的，按照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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